
             

 
 

 
 
 
 
 
 
 

招生對象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          招收名額  每班 30 名以上開課，不超過 50 名。 

上課地點  南亞技術學院。（中壢區中山東路三段 414 號） 

參訓費用  新台幣 13,000 元整。 

優惠方案︰1.早鳥價︰開課前一個月報名者，學費打 95 折。  

            2.團體價︰三人以上同行報名者，學費打 9 折。 (恕不重複折扣) 

開課班次 

課程時數  180 小時。 

課程依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112 年 1 月 6 日桃教終字第 11101250633 號函暨核定之「112 年度兒童

課後照顧服務人員 180 小時專業訓練課程計畫」辦理。 
科目類別 時數 科目類別 時數 

課後照顧服務概論 12 初等教育 9 
兒童發展 9 學習指導 36 
兒童行為輔導與心理衛生 18 兒童體育及遊戲 12 
親職教育 9 兒童故事 6 
兒童醫療保健 6 班級經營 12 
兒童安全及事故傷害處理 15 社區認同與社區服務 9 
兒童福利 9 兒童品德教育與生活能力訓練 6 

特殊教育概論 12 共 180 小時 

報名資訊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週一至週五 09:00-16:00 受理報名，僅限現場報名(可代理報名)並當場完成繳費，

依完成報名及繳費順序錄取，額滿為止。報名前建議先致電 0952-657-373 羅助理。 

*寒假與暑假期間僅週二至週四受理報名。 

*暫停服務日 1/20-1/30。 

二、報名地點︰創意設計大樓 1 樓 (致電給羅助教確認位置)。 

三、報名繳交資料：1.報名表 2.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3.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4.二吋照片一張。 

四、簡章與報名表索取地點：南亞技術學幼保系（中壢區中山東路三段 414 號教學大樓 6 樓），亦可

於本校網頁的訊息公告下載 https://www.nanya.edu.tw/news_detail.aspx?nno=53161 

出缺勤及成績考核規定 

一、出缺勤規定 

1.缺課、遲到、早退或請假時數逾 15 小時 (含事假、病假、公傷假、喪假、公假等各種假別)，則不

發給結訓證書。  

2.上課時將固定學員座位，學員須按照座號簽到入座；當天上課結束後簽退，隨班專案人員將全程於

課堂中記錄學員的出缺勤狀況。  

3.請假、遲到手續： (1)遲到：上課遲到逾 20 分鐘、中途離席 20 分鐘或早退 20 分鐘者，該節次視為

假日班第二梯次 
週六、日 

09:00-19:00 

上課日期 111/9/16~12/9 

        (9/23、9/30、10/1、10/7-8 不上課) 

培育優良課後照顧服務人員，提升整體課後照顧品質 

保障兒童在課後照護中健康成長，使學童父母安心就業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委辦單位：南亞技術學院幼兒保育系 

 



缺課 1 小時。 (2)請假：因故不到校者，須前(後)一週內辦理請假手續，未請假者以曠課論(相當於

三堂課)，假單需於上課時將假單交給隨班專案人員(不受理通訊或電話請假)。  

4.學員到校後應確實在點名板上簽名，未簽名者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補簽。  

5.嚴禁學員請人代簽到、上課或於點名時代為應到者，如有違犯者，將予以退訓並呈報主管單位(代簽

到者亦同)。  

6.簽到表及簽退表有隨班專案人員管理，詳實記錄遲到或早退者之到退時間。  

二、補課辦法  

1.課程期間如遇颱風等氣候是否放假事宜，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行事，如需停課，將擇期補課。  

2.補課規定：若因重大疾病住院或不可抗力因素請假(喪假、婚假、產假、國家考試、後備軍人及補充

兵之召集、參加政府依法主辦之各項投票、基於法定義務出席作證、答辯) 有缺席時數超過請假時數

規定時，得檢附證明文件於當期期限內至本校所開其他班級補修該科並接受考評。  

結訓資格與證書發放 

參訓人員完成專業訓練課程要求，且測驗（含筆試及口試）成績 60 分以上及格者，由桃園市政府教育

局發給結訓證書。 

退費辦法   

一、若未能如期開班者，全數退還學員已繳交之費用。 

二、參訓學員已繳納訓練費用，但因個人因素辦理退訓者，訓練單位應依下列規定辦理退費： 

     1.於開課前一週內辦理退訓，退還所繳費用的 90%。 

 2.已開訓但未逾課程時數三分之一者，訓練單位應退還核定訓練費用 50%。 

 3.已逾訓練總時數三分之一者，不予退費。 

 

 本校交通路線  校址: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三段 414 號  電話︰03-436-1070 

●市區公車可搭桃園客運︰ 

1.桃園客運---北路 112 (往士校)     2.桃園客運---9 路 (往華勛) 

3.桃園客運---往桃園 (經仁美)      4.中壢客運---北路 112 (往忠貞、龍岡) 

南亞技術學院站下車，徒步 3 分鐘。  

●自行開車 

南下： 

1.經中山高：請於內壢交流道（57K）下高速公路，往中壢方向行駛，行經中園路→（右轉）中華路二

段→（左轉）普義路→（直行）中山東路→抵達本校。 

2.經北二高：請於大溪交流道（62.7K）下高速公路，往 112 甲縣道前進→（左轉）仁和路二段→(右

轉)新生路→（左轉）崁頂路→(左轉)中山東路四段→抵達本校。 

北上：  

1.經中山高：請於中壢/新屋交流道（62.4K）下高速公路，往中壢方向行駛，行經民族路→（右轉）

環南路→（直行）環中東路→（右轉）中山東路→抵達本校。  

2.經北二高：請於大溪交流道（62.7K）下高速公路，往 112 甲縣道前進→（左轉）仁和路二段→(右

轉)新生路→（左轉）崁頂路→(左轉)中山東路四段→抵達本校。 

 

  

 

 



 

 

 

 

 

 

 

 

 

 

 

 

 

 

 

 



桃園市 112 年度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專業訓練課程報名表 

報名序號︰___________，梯次：第_______梯次，序號︰______ 

請實貼二吋照片 

姓     名  報名日期   年       月      日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字 號 
          

性 別 □男      □女 
學 員 

身 分 別 

□一般生    

□特殊生(領有身障手冊者) 

電     話 (H) 手  機  

報 名 班 別 □A 假日班第一梯次         □B 假日班第二梯次    

通 訊 地 址  

目 前 工 作 狀 況 □有全職工作，工作單位：_______________  □臨時工作     □無工作 

報名訓練之原因 

( 可 複 選 ) 

□目前正從事課後照顧工作 
□未來想從事課後照顧工作 
□培養一技之長      
□有興趣課後照顧工作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需要辦理停
車證 
機車：300 元 

汽車：800 元 

□不需要 
□ 機 車 ， 車 牌 號 碼 ：
_________________ 
□ 汽 車 ， 車 牌 號 碼 ：
_________________ 

重要權利告知：參訓學員已繳納訓練費用後，如因故無法受訓者，本訓練單位將依下列規定辦理退
費： 

1.於開課前一週內辦理退訓，退還所繳費用的 90%。 

2.已開訓但未逾課程時數三分之一者，訓練單位應退還核定訓練費用 50%  

3.已逾訓練總時數三分之一者，不予退費。 

※ 以上退費配合學校行政程序受理申請，並於該季課程結束前統一通知辦理。 

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本人同意貴校，就貴校之相關業務、電腦處理業務或其他與校務有關之附隨業務（如資訊系統之
資料登錄、處理、輸出及輸入等【含符合特定目的之相關個人資料蒐集、電腦處理、國際傳遞及利
用】），於必要時得依教育部規定或經教育部核准，委託適當之第三人或與相關教育組織之會員機構
合作辦理，並依前述目的將個人各項資料提供予該第三人。 

貴校非經本人同意或依其他法令或本約另有規定不得將其個人各項資料提供予前二項所指機構以外之
第三人。 

★以上資料與權利說明，請學員確認無誤並同意後簽名：  ________ _______  

報名資料檢驗程序：(以下學員請勿填寫) 

收據編號 繳費日期 學費 

        年     月     日 13,000 元 

優惠 □早鳥價 95 折 □團體價 9 折 實收  

請確實核對 

右列資料 
□學員權利與開課時間說明  □學員簽名 □學員已繳費並開立收據 

資料／繳費確認 

  （經手人） 
 

入帳／資料輸入 

（建檔者） 
 



 

相關證件黏貼處 

 

 

 

 

 

 

 

 

 

 

 

 

 

 

 

 

 

 

 

 

 

 

 

 

 

 

請實貼身分證正面影本 

 

 

 

請實貼身分證反面影本 



學歷證明 

學歷證明影  
 

學歷證明影本黏貼處（請浮貼） 



報名委託書 

 

    本人_______________因故無法親自參加報名，今委託＿＿＿＿＿＿＿＿代理辦理「桃園

市112年度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專業訓練課程」報名，如無法完成手續，悉由本人自行負責。 

 

 

此致 

南亞技術學院幼保系 

 

 

委託人：               簽名或蓋章 

身份證號碼： 

電話： 

住址： 

 

 

受委託人：              簽名或蓋章 

身份證號碼： 

(受委託人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電話： 

住址：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月    日 


